
9月輔導專欄

輔導室編製
認識校園學生申訴評議流程 文章出自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

高級中等學校學生事務資訊暨活動網站

申述時機
當學校的措施對我的權益造成損害時…

當我在學校受到不合理的懲處時…

當我在學校成績評議有錯誤時…

當我依法向學校提出申請，卻等不到下文時…

申述的機制
同學可以透過理性的態度、合法的方式來解決在學校遇到
的問題，同時也保障同學的權益，暢通校園中不同系統的
聲音。

Step 1
1. 請與導師、教官、輔導老師談談你所遇到的狀況。
2. 由行政程序處理，例如：

 獎懲、管教有疑義，請先與學務處溝通。
 教學、成績有疑義，請先與教務處溝通。
若仍無法解決，可在規定期限內向學校提起申訴。

Step 2
若經行政程序仍無法解決的話，至學校指定窗口提出正式的申訴。

本校收件窗口：輔導室

Step 3
當學校收到你的申訴後，會召集由行政人員代表、教師代表、學
生代表、家長會代表及專家學者組成之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，你
可以參與會議表達訴求。申評會依法須在收到你的申訴書之後次
日起30內完成評議決定。查看更多理性、合法 權益保障

學校之懲處、措施或決議

依法向學校提出各式申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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